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６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为

２０

，

９６２

，

５００

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及股本变动情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１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并

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上市时公司总股本为

６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公司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派

６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该权益分派方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实施， 权益分派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６

日公告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授予公司

１０８

人共

计

５

，

９４０

，

２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定向增发，该部分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上市。 授

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３９

，

５４０

，

２００

股。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３９

，

５４０

，

２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承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傅利泉先生和陈爱玲女士、股东涌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

东徐曙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同时，作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傅利泉先生和陈爱玲女士还承诺：除前述锁定

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其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傅利泉先生和陈爱玲女士承诺：（

１

）不直接从事构成与股份公

司业务有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

２

）对本人控股企业或间接控股的企业，本人将通过派出机构

及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经理）在该等公司履行本承诺项下的义务；（

３

）如股份公司进一步

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 本人及本人控股的企业将不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

争。

２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

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１．６０％

；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为

２０

，

９６２

，

５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１５．０２％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４

户。

４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备注
１

傅利泉
６１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６１

，

５７０

，

０００ １５

，

３９２

，

５００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２

陈爱玲
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６２０

，

０００

公司董事
３

涌金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４

徐曙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９６２

，

５００

说明：

（

１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傅利泉先生本次解

除限售的

６１

，

５７０

，

０００

股中，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即

１５

，

３９２

，

５００

股为实际可上市流通

股份，剩余的

４６

，

１７７

，

５００

股将继续锁定；

（

２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董事陈爱玲女士本次解除限售的

６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中，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即

１

，

６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剩余的

４

，

８６０

，

０００

股将继续锁定。

四、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６

证券简称：开元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一）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西安市东大街解放市场

６

号开元商城办公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王爱萍女士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２

，

４８６．０９１５

万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１．５２％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大会投票表决，逐项通过如下议案：

１．

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２

，

４８６．０９１５

万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

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２．

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２２

，

４８６．０９１５

万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

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３．

批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２２

，

４８６．０９１５

万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

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４．

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２２

，

４８６．０９１５

万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

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５２

，

２０９

，

７０６．５９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以母公司净利润

１２５

，

３０１

，

３４９．０１

元为基准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

１２

，

５３０

，

１３４．９０

元，可用于支付普通股股利部分为

１３９

，

６７９

，

５７１．６９

元，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１４

，

６６８

，

９３２．０５

元，合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１５４

，

３４８

，

５０３．７４

元。

鉴于公司近几年开发建设西稍门商城项目和宝鸡国际？ 万象商业广场项目，并根据公司

发展战略和投资计划，加大了对外投资力度，资金投入量较大，决定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利

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公司商业项目的建设

和运营，继续加强在省内的商业网点布局，同时保证公司后续对外投资的资金需求。

５．

通过《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２２

，

４８６．０９１５

万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

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６．

通过《关于续聘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

２２

，

４８６．０９１５

万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

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７．

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同意

２２

，

４８６．０９１５

万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参与表决

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三位独立董事李玉萍女士、任冬梅女士、马朝阳先生向股东大会提

交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

２．

律师姓名：吕延峰、和邈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关于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６

证券简称：开元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形

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认真、细致地讨论和投票表决，通过了下述决议：

一、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名称变更为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将相应的进行修改。

１

、原章程第二条：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前身是“西安市

解放百货商场”。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西安市第一商业局以“市一商集字（

８６

）

３９８

号”文件批准

西安市解放百货商场改制为股份制试点企业，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成立 “西安市解放百货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公司按照《公司法》进行了规范，并依法履行了重新登记手续。 经

１９９５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并经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公司名称改为“西安解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经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并经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公司名称改为

现名。

公司以募集方式设立。 在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

执照号码：

６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１７１７１

。

修改为：

第二条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前身是“西安市解放百货

商场”。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西安市第一商业局以“市一商集字（

８６

）

３９８

号”文件批准西安市解

放百货商场改制为股份制试点企业，

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成立 “西安市解放百货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公司按照《公司法》进行了规范，并依法履行了重新登记手续。经

１９９５

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并经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公司名称改为“西安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经

２００６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并经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公司名称改为“西安开

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并经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将

公司名称改为现名。

公司以募集方式设立。 在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

执照号码：

６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１７１７１

。

２

、原章程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ＸＩＡＮ ＫＡＩＹＵＡＮ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修改为：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西安开元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ＸＩＡＮ ＫＡＩＹＵ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以上议案提

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

弃权）。

决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６

证券简称：开元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是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事项。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４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西安市东大街解放市场

６

号开元商城办公楼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 提案名称：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二） 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请查阅今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

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

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２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

３

） 异地股东采用传真或信函方式亦可办理登记。

２

、登记地点：

西安市解放市场

６

号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至

６

月

１

日每天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３０

；股东亦可在会议召开当日

进行登记。

四、其它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时间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事项：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０１

联系电话： （

０２９

）

８７２１７８５４

传真号码： （

０２９

）

８７２１７７０５

联 系 人： 管港 杜睿男

附：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事宜委托如下
：

１．

代理人对会议议案
（

是
／

否
）

具有表决权
。

２．

代理人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反对票
；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

３．

代理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
（

是
／

否
）

具有表决权
，

如有表决权则具体指示
是

：（ ）。

４．

如对
１－３

项不作具体指示的
，

代理人
（

是
／

否
）

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委托人
（

签字或盖章
）：

持股数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证券帐号
：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

签发日期
：

有效期限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９５

证券简称：晋西车轴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二〇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

会议召开地点：太原晋西宾馆贵宾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

据相关要求，现发布关于召开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二）会议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

５

号晋西宾馆贵宾楼会议室

（三）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
项

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６

，

０００

万元
）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的议案 否

（四）会议参加人员：

１

、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一）。 凡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交易结束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２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任的律师及其他应邀中介机构。

（五）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请持股东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填好的《股东登

记表》（格式见附件

２

）到登记地点办理登记；法人股东还须持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

权委托书及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委托人和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见

附件

３

）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办理；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

—

５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太原市和平北路北巷

５

号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０３００２７

４

、联系人：高虹 赵建峰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１－６６２８２８６

，

１８６３５５８２７４３

，

１３９３４５２２７００

传真：

０３５１－６６２８２８６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为一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２

、股东登记表

３

、授权委托书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

１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总提案数：

１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序号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４９５

晋西投票
１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序号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一项提案
７３８４９５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申报价格同意反对弃权

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６

，

０００

万元
）

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７３８４９５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序号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晋西车轴”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

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９５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

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

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９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

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

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９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

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６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

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９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股东可以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

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

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

计算。

附件

２

：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股东帐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附件

３

：

授权委托书

作为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为代表出席公司二

〇一一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投票代码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

６

，

０００

万元
）

暂时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的方格内选择一个打“

√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额： 股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股东登记表和授权委托书复印、剪裁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５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９３

，

１６６

，

７００

股，占公司总

股本

４８０

，

２７５

，

４９４

股的

６１．０４％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２３４

，

３３５

，

７７０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４８．７９％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维图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前总股本额为

３４４

，

２２９

，

５７９

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３８

号文核准，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５

，

６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挂牌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４００

，

２２９

，

５７９

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４００

，

２２９

，

５７９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

２

股。 转增后股本总额变更为

４８０

，

２７５

，

４９４

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限售股份持有人对其所持股份进行了自愿锁定的承诺：

１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公司承诺：自四维图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通过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总公司

（现已更名为“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而持有的四维图新股份，也不由四维图新回购

该部分股份。

２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承诺：自四维图新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四维图新股份，也不由四维图新回购该部分

股份。

３

、根据《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四维图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由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总公司（现

已更名为“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四维图新的股份按照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５

，

６００

万股的

１０％

，即

５６０

万股注，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将承继禁售期义务。 （注：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

５６０

万股增加至

６７２

万

股。 ）

４

、本公司非控股法人股东上海明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四维航空遥感有限公司、天津

赛众投资有限公司、广州新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商络数据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

四维图新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四维图新股份，

也不由四维图新回购该部分股份。

５

、本公司

２９

名自然人股东承诺：自四维图新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四维图新股份，也不由四维图新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四维图新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四维图新股份总额的

２５％

，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

其所持有的四维图新股份。

上述承诺均得到了严格履行。

三、关于非经营性占用资金及违规担保情况

上述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情况，并且不存在本公司对其提供

违规担保的事项。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２９３

，

１６６

，

７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

４８０

，

２７５

，

４９４

股的

６１．０４％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２３４

，

３３５

，

７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７９％

。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持有限售股份数
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
售数量

（

股
）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

股
）

备注

１

上海明海商务咨询有
限公司 ６８

，

１１４

，

４９７ ６８

，

１１４

，

４９７ ６８

，

１１４

，

４９７

２

四维航空遥感有限公
司 ３７

，

７１４

，

２０６ ３７

，

７１４

，

２０６ ３７

，

７１４

，

２０６

３

天津赛众投资有限公
司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５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５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５

４

广州新维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４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４ ３４

，

８１１

，

５２４

５

北京商络数据系统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９

，

０２８

，

４６７ ２９

，

０２８

，

４６７ ２９

，

０２８

，

４６７

６ ２９

名自然人股东
８８

，

６８６

，

４８１ ８８

，

６８６

，

４８１ ２９

，

８５５

，

５５１

７

其中
：

孙玉国
１４

，

９９９

，

１８５ １４

，

９９９

，

１８５ ３

，

７４９

，

７９６

董事
、

总经理
８

张亚非
３

，

５０８

，

２５１ ３

，

５０８

，

２５１ ８７７

，

０６３

董事
、

副总经理
９

曹晓航
３

，

５０８

，

２５０ ３

，

５０８

，

２５０ ８７７

，

０６３

副总经理
１０

程鹏
３

，

５０８

，

２５０ ３

，

５０８

，

２５０ ８７７

，

０６３

副总经理
１１

冯涛
８

，

１７７

，

６５６ ８

，

１７７

，

６５６ ２

，

０４４

，

４１４

财务总监

１２

郭民清
９２３

，

６３７ ９２３

，

６３７ ２３０

，

９０９

董事会秘书
、

副总
经理

１３

何凌
２

，

４００

，

３８２ ２

，

４００

，

３８２ ６００

，

０９６

副总经理
１４

赖丰福
３

，

５０８

，

２５０ ３

，

５０８

，

２５０ ８７７

，

０６３

副总经理
１５

陶海俊
２

，

４００

，

３８２ ２

，

４００

，

３８２ ６００

，

０９６

副总经理
１６

雷文辉
１

，

４３９

，

９８１ １

，

４３９

，

９８１ ３５９

，

９９５

监事会主席
１７

郭世民
９２３

，

６３７ ９２３

，

６３７ ２３０

，

９０９

备注
１

１８

杨华
１

，

８１１

，

３３７ １

，

８１１

，

３３７ １

，

８１１

，

３３７

备注
２

１９

庞白雁
４６１

，

８１９ ４６１

，

８１９ １１５

，

４５５

备注
１

２０

金水祥
１

，

４３９

，

９８１ １

，

４３９

，

９８１ ３５９

，

９９５

备注
１

２１

包伯瑜
９２３

，

６３６ ９２３

，

６３６ ２３０

，

９０９

备注
１

２２

韩岩青
４６１

，

８１９ ４６１

，

８１９ ４６１

，

８１９

备注
２

２３

诸兆英
１０

，

８６８

，

４３０ １０

，

８６８

，

４３０ １０

，

８６８

，

４３０

备注
２

２４

胡戈新
１６２２８４９６ １６２２８４９６ ０

曾担任公司监事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
离职

２５

丁芳
９２３

，

６３６ ９２３

，

６３６ ２３０

，

９０９

备注
１

２６

刘国栋
９２３

，

６３６ ９２３

，

６３６ ２３０

，

９０９

备注
１

２７

王辉
９２３

，

６３６ ９２３

，

６３６ ２３０

，

９０９

备注
１

２８

黄浦江
７０１

，

８１５ ７０１

，

８１５ ７０１

，

８１５

备注
２

２９

徐晋晖
７０１

，

８１５ ７０

，

１８１５ １７５

，

４５４

备注
１

３０

黄维远
１

，

４３９

，

９８１ １

，

４３９

，

９８１ ３５９

，

９９５

备注
１

３１

孙艳红
９２３

，

６３６ ９２３

，

６３６ ２３０

，

９０９

备注
１

３２

周勇
１

，

４３９

，

９８１ １

，

４３９

，

９８１ ３５９

，

９９５

备注
１

３３

吴浩
７０１

，

８１５ ７０１

，

８１５ １７５

，

４５４

备注
１

３４

刘燕谷
１

，

８１１

，

３３６ １

，

８１１

，

３３６ １

，

８１１

，

３３６

备注
２

３５

黄栋
７０１

，

８１５ ７０１

，

８１５ １７５

，

４５４

备注
１

合计
２９３

，

１６６

，

７００ ２９３

，

１６６

，

７００ ２３４

，

３３５

，

７７０

备注

１

：根据郭世民、庞白雁、金水祥、包伯瑜、丁芳、刘国栋、王辉、徐晋辉、黄维远、孙艳

红、周勇、吴浩、黄栋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所做承诺，为简化其十三人

２０１１

年及后续年度的股份锁定及解锁手续，公司已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将其十三人所

持本公司股份纳入高管股份进行管理，该申请已获得批准。 鉴于其十三人不是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其除遵守“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股份总数的

２５％

”的规定外，无须遵守相

关法规、规则及指引等相关规定中对高管买卖所持本公司股份的限制性规定（如买卖股份

事前报备、禁止交易窗口期等）。

备注

２

：杨华、韩岩青、诸兆英、黄浦江、刘燕谷非公司任职人员，根据其在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前所签署的承诺，其五人所持公司股票在解除限售后，可全部上市流通。

五、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

股
）

本次变动
（

股
） 本次变动后

（

股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１３

，

０７５

，

４９４ １１９

，

９０８

，

７９４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１９

，

９０８

，

７９４ １１９

，

９０８

，

７９４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０４

，

４８０

，

２１９ ２０４

，

４８０

，

２１９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８８

，

６８６

，

４８１ ８８

，

６８６

，

４８１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３

，

１６６

，

７００ ３６０

，

３６６

，

７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４８０

，

２７５

，

４９４ ４８０

，

２７５

，

４９４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经核查，持有四维图新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

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同意四维

图新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４

、股本结构表；

５

、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７３

股票简称：圣莱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 派

２．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

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发行

新股送股 公积金转股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
股
３

、

其他内资持
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其中
：

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股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４

、

外资持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其中
：

境外法
人持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境外自然人持
股
５

、

高管持股
二

、

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１

、

人民币普通
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

２

、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２３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康庄南路

５１５

号 咨询联系人： 沈明亮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５２２９２２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５２２９９７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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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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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会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07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63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20

日

●

除权（除息）日：

2011

年

5

月

23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5

月

27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1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二、分配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2010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截止

2011

年

5

月

20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三

)

本次分配以

725,147,46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

元 （含

税），扣税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3

元，共计派发股利

50,760,322.20

元。

三、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20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2011

年

5

月

23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5

月

27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11

年

5

月

20

日（

A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 分红实施办法

1

、公司股东浙江卧龙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建乔、黑龙江省鸡

西市轻化建材公司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2

、除上述股东外的其他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3

、每股税前红利金额

0.07

元。 对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0.063

元；对于在中国注册

的居民企业（该词语具有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法规及规则下的涵义，以下同），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

0.07

元，所得税自行缴纳。

4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即

QFII

）股东，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金额每股

0.063

元向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发放现金红利； 该类股

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1

） 以居民企业身

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2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递交

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3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利属于该类

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

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

款每股

0.007

元。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司将按照

10％

的

税率代扣代缴

QFII

股东的红利所得税。

5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省上虞市人民西路

1801

号 咨询部门：公司办公室

咨询电话：

0575-82177017 82176751

传 真：

0575-82177000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2011

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9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13

日与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金佳盟

"

）在江苏省

宿迁市签订

"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协议

"

，根据该协议，

公司与中金佳盟及其他出资者，共同投资设立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目标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伍拾亿

（

5,000,000,000

）元，由全体合伙人缴纳。 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叁亿元（

300,000,000

）元。

2

、公司

2011

年

3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及

2011

年

4

月

22

日召开

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本投资项目的《关于出资参与发起设立

"

中金产

业整合基金（暂定名）

"

的议案》。

本项目无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3

、本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金佳盟

"

）

公司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82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201-D110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百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刘钊

成立时间：

2011

年

3

月

30

日

营业执照号码：

120192000076101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

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

中金产业整合基金

"

的正式名称为

"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该基金采用

"

有限合伙

"

的组织形式设立。 根据《有限合伙协议》，该合伙企业的目的是在中国境

内进行适用法律及经营范围所允许的股权及准股权投资，实现资本增值。 经营范围是：从事对

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

的核准登记为准）。

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及平行投资载体）的目标认缴出资总额为人民币

伍拾亿（

5,000,000,000

）元，由全体合伙人缴纳；普通合伙人有权单方决定本合伙企业（及平行

投资载体）的最终认缴出资总额。 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叁亿元（

300,000,000

）元，为该合伙企业

的有限合伙人。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出资形式为现金，资金来源为自筹。

四、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中金佳盟（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具有深厚的商业背景和项目资源，其投资团

队具有丰富且成功的投资经验。 公司参于设立该基金， 借助上述管理公司投资技能和项目资

源，对外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可更好的为公司带来投资收益

五、其他

此次对外投资事项如有新的重大进展或变化，公司将及时披露。

六、备案

1

、有限合伙协议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十三次会议决议。

3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6

日


